
各交易所品种申报费收取标准

交易所 品种

中金所

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2024年7月1日起）

大商所

棕榈油、豆粕期货

玉米、聚乙烯期货

豆油、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期货

铁矿石、生猪期货

郑商所

甲醇、菜油、菜粕、白糖期货

短纤、花生期货

PTA期货

能源
中心

低硫燃料油、20号胶、原油期货

原油期权

国际铜、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能源
中心

国际铜、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上期所

白银、不锈钢、黄金、螺纹钢、铝、镍
、铅、热轧卷板、燃料油、石油沥青、
铜、天然橡胶、锌、锡、纸浆期货

白银期权、黄金期权、螺纹钢期权、铝
期权、铜期权、天然橡胶期权、锌期权
、丁二烯橡胶期权

丁二烯橡胶、线材、氧化铝期货

名词注解

1.合约申报费为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当日在合约上各档位的信息量
×
相应费率汇总；

2.信息量为报单、撤单、询价等交易指令笔数之和；
3.报单成交比(OTR)为(信息量/有成交的报单笔数)-1；
4.郑州/大连：若在某合约上有信息量但无成交，则当日在该合约上其报单成交比视为大于2；
5.中金所/上期所/能源中心：有成交的报单笔数为0时， 视其为1来计算OTR。
6.TAS指令的信息量和标的合约信息量合并计算。

其他注意事项

1.对于同一客户在不同期货公司会员处开有多个交易编码的，相关指标合并计算。
2.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相关客户视为一个客户计收申报费。
3.实际申报费收费的合约上产生的频繁报撤单行为不构成异常交易行为（中金所相关品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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